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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１９９８年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复苏是多种社会需求合力催生的结果，承载

了推进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强化司法监督、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多重期望。然而，

由于陪审员难以有效地参与审判，该制度在人力补充、调解协商、知识提供等方面的作

用较为突出，其他效果则不太明显。经验材料由此呈现 “一种制度实践、两种复苏原因

及效果判断”的现象。相对于立法意图和人们的预期，人民陪审已出现某种程度的职能

异化。未来的改革应致力于职能分化，强化专门领域案件和轻微案件中民众参与审判的

作用，同时注重提升陪审员在重大案件中的代表性和参审效果。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　陪审制度实施效果　陪审制度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自１９９８年９月李鹏委员长提出 “基层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呈现强势复苏态势。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８年 “督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进行积极探索”，〔１〕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两次提交立法草案，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于２００４年８月通过了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此后，

最高人民法院不仅在二五、三五改革纲要中强调继续完善该制度，还单独或联同其他部门颁布了

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复苏于理论上存在两个疑惑。其一，随着法制建设的深入，司法裁判者的

职业素养越来越受到重视，１９９８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法官职业化，〔２〕此后的国家司法考试、法

官法修改等无一不是沿此方向行进。为什么在职业化如火如荼之时，作为非职业法官的陪审员反

而重获青睐？其二，人民陪审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分割法官权力并对其进行监督。从前述立法过

程来看，法院在复苏过程中扮演着积极推动的角色。如果承认 “趋利避害”的假设具有一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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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为何如此主动地给自己 “套上枷锁”？〔３〕

疑惑不仅存在于理论上。为了解 《决定》实行以来的实践状况，法院系统强化了相关司法统

计，各级人大常委会等相关部门组织了多次调研，学者也开展了许多实证研究。这些经验材料呈

现出两种实践景象，不仅没有消除前述理论上的疑惑，反而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该制度复苏原因的

不同推测和效果的不同评价。这不仅困扰着我们对人民陪审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实际扮演的角色的

认识，也会直接影响对其未来发展的规划。

制度效果往往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表征出来，立法初衷也应当结合立法前后的社会背景和

政策发展过程等进行考察。人民陪审筹划复苏已有十余年，《决定》实施也已逾五年，现在有必

要也有条件展开阶段分析。本文首先尽可能全面地展示有关人民陪审复苏及其效果的各种解释、

判断及其所依据的材料，然后根据该制度筹划复苏至今的经验材料，分析其复苏背景，考察其实

践运作并进行效果评估；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前述疑惑，揭示当前人民陪审的 “职能异化”，

并提出 “职能分化”的改革方向。

二、一种制度实践，两种复苏原因及效果判断

（一）制度设计者立法意图的表达与司法统计

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曾就 《决定》出台的必要

性做了如下说明：〔４〕第一，立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工作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重要体现，是落实宪法关于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权力的

重要保障；第二，立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弘扬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的现实需要；第

三，立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增强司法活动透明度，强化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监督的现实需

要，对于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加强诉讼调解，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也具有良好

效果；第四，立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必要措施。

由此可见，制度设计者表达的 “立法意图”在于改变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低迷状态，使之真正

起到推进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司法廉洁和增强司法权威等作用。问题是，这些理论上

的功能在实践中是否得以实现？从相关司法统计和调研数据中，可以发现该制度复苏后呈现如下

实践景象。

（１）陪审员已成为审判的一支生力军。《决定》实行五年来，全国法院共分三批选任了７．７

万余名人民陪审员，超过基层法院法官人数的二分之一，陪审员参与审判各类案件近２００万件，

占普通程序案件总数的１９．５％。〔５〕

（２）陪审员的学历水平大有提升。《决定》颁行前，全国只有４７．４％的陪审员具有大专以上

文化程度，２７．２％具有高中文化。〔６〕《决定》颁行后，经过两次选任，全国本科以上学历的陪审

员就已经达到３９．１８％，大专学历占４８．１３％，高中以下学历仅占１２．６９％。〔７〕

（３）陪审员的代表性有所增强。《决定》颁行前，陪审员中党政机关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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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最高法院通常更接近于规则制定、政策形成的政治机构而非普通裁判机构。本文之所以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

积极推动等同于整个法院系统的态度，不仅基于我国法院行政管理体制及其特殊的上下级关系，更重要的是，最高

人民法院系统把握审判实践状况和整体形势，在很多时候充当着法院系统 “发言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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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斗斗、刘百军：《人民陪审员５年参与审判案件２００万》，《法制日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５日。

参见吴坤：《曾终止审议的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草案）〉重新提请审议》，《中国人大》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参见李飞、佟季：《案件陪审三年间》，《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８年５月６日。



大多数。例如，１９９２年重庆市陪审员职业结构呈 “两多一少”格局，城镇街道退休干部和农村

基层骨干分别占３４．４７％和４１．８１％，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的人员只有１２．１６％。广东省２００１年

的调研发现，来自党政机关和妇联的陪审员远远超出７０％。〔８〕《决定》颁行后，根据２００８年５

月的统计，全国范围内来自党政机关的陪审员比重普遍下降，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校、农民工、

无业人员的比重有所上升，分别占２５．３１％、６．４１％、２．５３％和２．８７％。〔９〕

（４）陪审员参审保障措施逐步落实。前两批陪审员都已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法律培训。目前，

超半数的基层法院实行了随机抽取陪审员参与审判。陪审经费已纳入财政预算予以全额保障，最

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解决部分地区存在的陪审经费保障问题。〔１０〕

（５）陪审员在实践中作用明显。第一，调解作用突出。各地法院采取分案件类型选择陪审

员、从人民调解员中选任陪审员、选任专业技术人员充当陪审员、加强陪审员调解技能培训、陪

审员独自主持庭前调解等多种措施，多数陪审案件做到调解结案、案结事了。〔１１〕第二，专门领

域案件中陪审员作用比较突出。各地纷纷在知识产权、劳动纠纷、妇女儿童权益、未成年犯罪等

案件中聘请专家充当陪审员，既弥补了法官知识的不足，也促进了纠纷的妥善解决。〔１２〕第三，

陪审员功能得到扩展，尤其表现为参与执行。例如，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２００８年７月，宁波北仑区法

院的陪审员广泛参与医患、劳资等六类重点案件的执行裁决和实施，没有１起案件提起上诉，平

均有效执结率为７１．６％，远高于一般 “执行难”案件不到５０％的有效执结率。〔１３〕

从这些材料看来，人民陪审可谓重焕青春，欣欣向荣。故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

院认为，尽管相关措施有待继续完善，但 “《决定》实施的总体情况良好”，该制度已成为 “公正

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１４〕

（二）经验观察与学者们有关立法意图的推测

《决定》颁行后学者们的实证研究和相关媒体报道呈现了另一种实践景象。

（１）庭审中陪审员的代表性没有多大改善。一些法院尚未实行随机抽取，而是由法院业务

庭、立案处或政治处直接指定少数固定的陪审员参加审理。〔１５〕某些地方陪审员流失和逃避陪审

义务的情况相当严重，随机抽取几乎不具备可操作性，法庭上频频出现的仍然是 “陪审专业户”、

“专职陪审员”或 “编外法官”。〔１６〕

（２）陪审员参审遭遇专业障碍。《决定》颁行后，有学者曾以 “审理案件的难点分布”为题

对西部某基层法院陪审员进行了深度访谈，４３．８％的受访者感觉适用法律困难，另外３７．５％在证

据和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疑惑。〔１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参审判案困难的调查中也发现，１１．３％

·７１·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复苏与实践：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参见王伯文：《人民陪审制度的现状与思考》，《现代法学》１９９２年第６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陪审员制度

改革调研课题组”：《广东省人民陪审员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深化改革的意见》，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６日，广东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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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７〕，李飞等文。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求是》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参见前引 〔７〕，李飞等文。

知识产权案件专家陪审，参见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２００９年）》，《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１日。妇

女儿童权益案件专家陪审，参见陈丽平：《妇联系统人民陪审员队伍初步建立 显独特优势具双重责任》，《法制日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１日。

参见邬凡敏、冯一文：《陪审员 “陪执”：司法民主化实践的新探索》，《宁波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参见陈永辉：《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施英：《〈关于完善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良好》，《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日。

参见方雷等：《人民陪审员看陪审制度》，《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９日。

参见周玉国：《一些地方人民陪审员流失问题突出》，《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

参见刘晴辉：《对人民陪审制运行过程的考察》，载 《北大法律评论》第８卷第１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的陪审员认为是通过证据确认事实，５４．８％认为是法律适用，３４．４６％认为是在综合分析判断环

节。〔１８〕实践中常常出现陪审员极少发言，或在评议中重复、附和法官意见等现象。〔１９〕

（３）法官对陪审的认同有待提升。考虑到 “司法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法院积极推动人

民陪审的复苏，陪审员理应受到法官的尊重。可是，现实中却时常出现法官否认陪审员的实质作

用、轻视人民陪审价值的现象，个别地区的调研材料甚至表明这种情况较为普遍。〔２０〕

（４）某些陪审员对陪审的价值认同以及自信度不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１７２名陪审员的

调查显示，４４％的陪审员认为 “陪审制度有意义，但很难落实”，１７．４５％认为 “陪审员如同虚

设，案件更容易被个别法官操纵”，５４．６５％认为 “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难度”，１３．３７％认为陪审员

是 “请而不到、陪而不审、合而不议”。〔２１〕有人对中西部农村法庭的调查甚至发现，某些陪审员

竟然是为了获得生活补助等 “可观的收入”和 “进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机会”。〔２２〕

（５）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社会认同度不容乐观。一些调查显示，公众对人民陪审的知晓程度较

低。例如，成都市中级人民的问卷调查表明只有３７．１６％的受访者了解该制度；另一份农村调研

发现，受访的１７８人中竟有１３７人从未听说过人民陪审。〔２３〕《决定》实行三年间，当事人主动申

请的仅占陪审案件总量的８‰，一些陪审员反映从未遇见当事人主动申请陪审的情况。〔２４〕

从这些经验观察来看，人民陪审或许只是 “看上去很美”。不少人并不接受 “总体情况良好”

的判断，也不认同有待 “继续完善”的解释，甚至对 《决定》的立法意图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有

观点认为，人民陪审复苏的原因在于其 “司法民主”的象征意义满足了国家的政治需要，陪审能

否起到实质作用并不为立法者关心。〔２５〕另有观点认为，人民陪审复苏与案件负荷存在密切关联，

尤其是 《决定》对陪审员的学历要求是为了方便陪审员 “和法官彼此沟通和理解、便于被法治话

语规训和同化”以提高参审效率，是用 “公正”包装效率，为法院提供 “招之即来、挥之则去”

的人力资源。〔２６〕

（三）各执一端，抑或共生共存

为什么对于人民陪审复苏会产生不同的原因推测和效果判断呢？一种可能的解释即统计数据

存在问题，抑或经验观察不够全面。不过，前者并未出现明显断裂和异常，且能与许多地方法院

的统计和新闻报道相互印证；后者虽不像前者那样涵盖全国，但均不是 “孤证”，而是许多地方

呈现出来的普遍现象。可以说，两种实践景象都有一定的客观性，两种效果评价和立法意图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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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袁定波：《人民陪审员制度遭遇 “四道坎”》，《法制日报》２００８年５月８日。

参见西南政法大学和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在调查中发现，偶尔发言或从不发言的陪审员分别为７６．１％和８７．９％。参见

“中国陪审制度研究”课题组：《中国陪审制度研究 —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陪审工作为对象》， 《法律科学》

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类似的实证研究，参见前引 〔１７〕，刘晴辉文。

参见朱稳贵：《关于兰州市基层人民法院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调查报告》，兰州大学２００７年硕士论文。相关报道如

毛立平：《落实好人民陪审员制度非常必要》，《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６日。

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人民陪审员情况调查》，《法治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参见曾晖、王筝：《困境中的陪审制度 “法院需要”笼罩下的陪审制度解读》，载 《北大法律评论》第８卷第１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胡铭：《刑事司法的国民基础之实证研究》，《现代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参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呈现的实然与回归的路径 成都地区人民陪审制度运行情况实证调查分析》，《人民司

法》２００６年第７期；杨秉勋：《农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调查与分析》，载王晨光主编：《农村法制现状》，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０６页。

参见前引 〔７〕，李飞等文。

参见柯岚：《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不如 “不陪而审”》，《法律适用》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吴丹红：《中国式陪审制度

的考察》，《法商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参见前引 〔２２〕，曾晖等文；李晟：《公正包装效率 从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４条切入》，载徐昕主编：

《司法程序的实证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６页；刘哲玮：《人民陪审制的现状与未来》，《中外法学》

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达或推测都有一定的实证材料支撑。

从法社会学的基本立场来看，制度的产生、变化和消亡取决于社会的实际需求。后者不仅形

塑了特定时期的制度设计，而且通过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作用，最终决定其实践状态。〔２７〕不过，

社会需求往往牵涉不同的社会主体，不同主体各自的需求及其对制度的预期既有暗合也有差异，

人们习惯于从自身需求、预期乃至实践感悟来评判事物。从这个角度出发，“一种制度实践、两

种复苏原因及效果判断”或许存在另一种解释：是否因为不同主体需求的暗合催生了 《决定》的

出台，又因需求和预期的不同而导致对该制度的实践感知以及复苏原因判断出现差异？

毋庸置疑，这种解释需要结合人民陪审筹划复苏以来的社会背景进行 “语境化”考察。在当

前我国的法制环境下，这种操作尤为必要。黄宗智教授有关法律实践历史的考察表明，我国素有

道德性理念与实用性实践相结合的 “实用道德主义”传统，“实践是一回事，理论、表达或制度

是一回事，但是在实践历史中并存、互动、结合和背离，则又是另一回事”。〔２８〕如果该论断成立

的话，或许只有深入具体的社会背景，才有可能透过前述纷繁的实践景象及其与 “表达”、 “推

测”的复杂关系，从整体上把握人民陪审的实践样态。而且，立法本应是一个不同利益主体反复

博弈的过程，而在当前我国的立法过程中，不完全博弈或未达成共识便出台法律的现象并不鲜

见，立法者初衷与制度设计及实践效果也可能出现乖张。或许也只有深入到具体语境中，才可能

真正发掘出人民陪审复苏多种可能的原因，权衡各种原因解释的相对合理性。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复苏的背景分析

（一）案件激增与法官短缺

如果以单位法官对应的一审收案量为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官的工作负荷急剧增长 （表

１），从１９８１年的１５件攀升至１９９７年的３１．１１件。尽管这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水平 （表２），法院

却因此承受较大的案件负荷。一方面，受程序设计和专业技能等因素的制约，法官的办案效率有

待提升，另一方面，法官人力资源分布格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法院内部行政管理职能与审

判职能界限模糊，行政事务占用了不少法官资源，从事一线审判的法官远远少于法官总人数。〔２９〕

事实上，即便这些法官也无法全力投入审判，往往还承担着普法宣传、精神文明建设、扶贫帮教

等其他工作。从宏观层面看，实践中确实存在案件激增与法官短缺的矛盾。

当然，由于社会发展不均衡，这种矛盾在各地的表征不尽一致。大中型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

的突出问题是案件数量激增，某些地方甚至出现 “诉讼爆炸”。〔３０〕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案件数量

虽无明显增长，却普遍面临 “法官荒”，某些地方甚至连一个合议庭的法官都凑不齐。〔３１〕此外，

９０年代初期以来，这些地方的法院经费保障普遍告别地方财政 “公共负担”而走向 “当事人负

担”，法院基础设施和法官待遇的改善往往取决于办理的案件数量。〔３２〕去何处寻找案源、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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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ＳｈｅｒｙｌＪ．Ｇｒａｎａ，ＪａｎｎｅＣ．Ｏｌｌｅｎｂｕｒｇｅｒ＆ ＭａｒｋＮｉｃｈｏｌａｓ，犜犺犲犛狅犮犻犪犾犆狅狀狋犲狓狋狅犳犔犪狑，２ｄｅｄ．，ＵｐｐｅｒＳａｄｄｌｅ

Ｒｉｖｅｒ：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ｃ．，１９９９，ｐｐ．９－１１．亦可参见范愉：《从司法实践的视角看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法制建设

论法与社会的互动》，《法律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参见黄宗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开放时代》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例如，２００４年从事一线审判的基层法官共９１，０９９人，仅占当年法官总数的４７．７１％。参见吴坤：《肖扬向人大常委

会报告法院建设时表示法院每年要请代表委员旁听庭审》，《法制日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７日。

参见李飞：《朝阳法院 “诉讼爆炸”现象调查》，《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

就此可参见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９日至１２月３日 《法制日报》连续刊载的对宁夏、云南、贵州、新疆、甘肃、陕西、四

川、广西等省份的系列调查。

参见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６７页以下。



法官有限的情况下办理更多案件也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表１：１９８１－２００９年中国单位法官年均审案量的变化

年度 一审收案数量（件） 法官数量（人） 单位法官案件负荷（件）

１９８１ ９０６０５１ ６０４３９ １４．９９

１９８２ １０２４１６０ ７６９０６ １３．３２

１９８３ １３４３１６４ ８３６８８ １６．０５

１９８４ １３５５４６０ ８８１３５ １５．３８

１９８５ １３１９７４１ ９５２４７ １３．８６

１９８６ １６１１２８２ ９９８２０ １６．１４

１９８７ １８７５２２９ １１７６４７ １５．９４

１９８８ ２２９０６２４ １１９５２９ １９．１６

１９９０ ２９１６７７４ １３１４６０ ２２．１９

１９９１ ２９０１６８５ １３８４５９ ２０．９６

１９９７ ５２８８３７９ 约１７００００ 约３１．１１

２００１ ５３４４９３４ ２４００００ ２２．２７

２００２ ５１３２１９９ ２１００００ ２４．４４

２００３ ５１３０７６０ １９４６２２ ２６．３６

２００４ ５０７２８８１ １９０９６１ ２６．５７

资料来源：１９９７年法官人数见 《中国法律年鉴》（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其余数据来自朱

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４、２０２页）。

表２：１９９７年五国一审民、刑收案数量与法官数量的比值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一审收案（民、刑案件）２９，７９５，１０２ ２，４２９，２５５ ２，９３８，９６１ １，５３９，５０２ ５１２，３４２

法官人数 ３０，８８８ ３，１７０ ２０，９９９ ４，９００ ２，８９９

每名法官对应案件数 ９６５ ７６６ １４０ ３１４ １７７

资料来源：日本最高裁判所：《诸外国の法曹人口との比较》，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４日，日本首相官邸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ｓｉｈｏｕｓｅｉｄｏ／ｄａｉ８／ｓａｉｋｏｕｓａｉ／１６ｓ．ｐｄｆ，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由此看来，无论是 “案多”还是 “人少”，某些学者有关弥补法官短缺是制度设计者 （尤其

是最高人民法院）复苏人民陪审的重要动机的推测，并非 “空穴来风”。不过，我们在肯定这种

可能性的同时也不能过于绝对，就此可以从规范、事实以及策略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在规范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最初草案第１５条明确规定，“一名人民陪审员每年参与陪审案

件不得超过１０件”，目的是 “防止有的人民陪审员长期不参加陪审，有的则长期、固定地参与陪

审”，只因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 “一年陪审１０个案件，数量太多，恐怕难以承担”，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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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被删除。〔３３〕可见，陪审员弥补法官短缺的作用在制度设计者眼中并非那么重要。

在事实层面上，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指标。其一，普通程序陪审率。如果复苏是为了缓解法官

短缺，陪审员理应更多地出现在法庭上，普通程序陪审率应呈上升趋势。可是，《决定》颁行五

年来只有１９．５％，均低于该制度筹划复苏前的水平 （表３）。其二，法院案件负荷。９０年代末以

来，法院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分流富余人员等措施实行人员精简，法官人数有所下降。但

是，人民陪审筹划复苏至 《决定》颁布这几年间，一审收案数量同样出现下降态势 （表１）。考虑

到一些业务能力较差的人员被精简，法官的工作效率应该是有所提升的。由此看来，此一时期案

件负荷不仅没有明显增长，反而可能低于人民陪审复苏前的水平，制度设计者仍不遗余力地推动

复苏进程，足见弥补法官短缺并非其主要动机。

表３：《决定》颁行前普通程序陪审率

年　份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陪审案件数量 ３４６６３２ ３５０８９７ ３５２０２３ ３９２６２８ ３１０９３１

普通程序案件数量 １０７１０２６ １１３５４６４ １２３７８２５ １３０３５８２ １４８３０８９

普通程序陪审率 ３２．３６％ ３０．９０％ ２８．４４％ ３０．１２％ ２０．９７％

资源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全国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历史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９８ （民事部分）》，人

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７２、２０２、２３４、２６４、２９６页。普通程序案件数量通过计算 “由审判员组成的合议

案件”与 “有陪审员参加的合议案件”之和得出。

从策略上来看，由陪审员提供人力补充的做法早已有之，９０年代以后甚至可能是陪审员实

际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３４〕即便１９９８年之后仍存在这方面的需求。考虑到这种做法并不具有充

分的正当性，制度设计者完全可以 “秘而不宣”，无需 “大张旗鼓”地推动人民陪审复苏。更何

况，从表２可知，我国法官办案能力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 （事实上也已经）通过强化非诉

讼纠纷解决机制、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等措施来提升纠纷解决的能力。可

以说，陪审员的人力补充功能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其重要性不宜高估。

（二）司法预期增长与司法能力相对不足

事实上，案件激增并非法院面对的唯一问题，随着近些年社会治理和秩序格局的深刻转型，

司法预期增长与司法能力相对不足已成为我国司法领域的一个基本矛盾。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和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致使乡村由 “熟人社会”走向 “半熟人社会”甚至 “陌生人社会”，城市中单

位等社会组织的影响力不断减弱，民间社会规范以及社会共同体内部纠纷解决机制难免出现失

灵。尤其在 “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等话语的影响下，通过诉讼解决纠纷越来越受到关

注。可是，转型期人际关系模式、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观念不断分化重组，许多纠纷涉及立法未

规制的新问题、社会结构性对立和新旧政策变化，法院面对这些盘根错节的纠纷和诉求往往一筹

莫展，不仅面临知识和正当性的不足，其判决也常常陷于 “执行难”的尴尬境地。〔３５〕

应当说，法院对这一矛盾是有切身体会的，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对此并不讳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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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参见胡康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参见前引 〔４〕，沈德咏文。

司法预期增长不仅表现为案件数量的攀升，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案件性质的变化。近年来，诉讼日益成为群体利益重

要的表达和救济途径，实践中甚至出现旨在矫正社会行为、推进制度变迁的影响性诉讼。参见彭小龙：《现代社会中

司法的力量 兼论转型中国司法的两难困境及其应对》，《现代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过，能力不足的法院却无法回避人们的司法预期，由此常常陷入两难困境。首先， “司法为民”

是我国的重要传统，当前能否坚持 “司法为民”、是否 “以人民利益至上”更是关系到社会和谐

稳定的大局以及人民司法和人民政权的正当性，这给法院回应人们的预期施加了道德和政治上的

义务。其次，为了扩大影响力以增大赢得救济的机率，我国民众素有运用 “诉冤”和聚众、自

杀、械斗等 “小事闹大”的传统，〔３６〕起诉的同时上访或者诉诸媒体，这无疑给法院施加了极大

的压力。〔３７〕最后，转型时期的许多纠纷或是较为复杂、牵涉面较广而无法形成立法共识，或是

涉及发展中的新问题而立法时机不成熟，常留待法院个案试错处理。有学者直言，“法院在很大

程度上变得很像一座制度实验室”。〔３８〕某些地方党委和政府为了转移矛盾和焦点，甚至千方百计

地将房屋拆迁、“外嫁女”土地权益等难以妥善解决的纠纷推给法院处理。〔３９〕

结合这种背景来观察，不难发现，人民陪审复苏能够使法院在两难困境中获得某种自如空

间。如果陪审员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审判，可以增强法院回应社会的能力。其一，与当事人具有相

似背景的陪审员可以提升庭审中的沟通协调氛围，具有专业知识的陪审员还能为某些案件的处理

提供智力支持。其二，陪审员与当事人生活在大体相同的空间，有助于营造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

务的舆论环境，在 “捕获”执行标的方面也能提供更多信息。其三，陪审员能够在法庭之外拓宽

当事人协商的时空平台，凭借其人生经验和生活常识促进纠纷解决。最后，陪审员将陪审经历及

其所思所感告知周遭群众，可以增进人们对法院工作 “同情的理解”。即便陪审员不能实质性地

参与审判，“司法民主”的象征意义至少能从形式上增强司法决策的民主色彩并分担法官压力，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能被法官利用为应对民意、抵抗外部干预的壁垒。

当然，人民陪审有助于缓解法院的两难困境并不足以说明其复苏意图就在于此，这毕竟只是

一种理论推演。不过，法院充分感受两难困境恰逢人民陪审筹划复苏之时。２０世纪末以来，我

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逐渐进入 “纵深阶段”，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并凸显。〔４０〕同样也是在这

段时期，经过文革后近２０年法制建设的积累，尤其是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之后，司法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大大加强，其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逐渐增多。〔４１〕时

间的交集以及 《决定》 “出台说明”中对促进司法民主、强化调解等意义的强调或许能够表明，

人民陪审的复苏确有可能承载着缓解司法能力不足的厚望。

（三）司法地位提升与司法公信力相对欠缺

案件数量和司法预期的增长，表明司法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

着司法公信力随之提升。有学者统计发现，法院信访量在９０年代逐步攀升并远远高出案件总量，

已经指出法院公信力下降的事实。〔４２〕不过，鉴于党政部门、人大、政协等也接待了许多涉法涉

诉信访，单是法院信访量不足以揭示司法公信力的变迁。〔４３〕相形之下，上诉作为一种法定的不

满表达程序，不仅能够反映人们对法院公正的感受，而且受政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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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冲突加剧，参见李汉林等：《社会变迁中的结构紧张》，《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例如，１９９７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开始强调，“妥善处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集团诉讼和群体性纠纷”。

参见朱景文：《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例如，２００２年以来法院信访量下降，大量涉法涉诉信访却涌入其他渠道。全国人大２００５年上半年接待的信访中

８０％是涉法涉诉问题。参见石国胜：《上半年涉法涉诉信访占八成》，《人民日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６日。



可以通过上诉率测度司法公信力。图１显示，上诉率自１９９５开始由６．０２％攀升至２００４的９．

９６％，反映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人们的不满度呈上升态势，象征着 “司法民主”的人民陪审在此期

间筹划复苏不难理解。问题是，制度设计者究竟是希望陪审员实质参与审判从而提升司法公信

力，还是如前文所提到的某些研究者所言，只看重其象征意义？

图１：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人民法院上诉率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各卷提供的一审结案和二审收案的数字计算。

司法公信力相对欠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法院的不受理政策、执行难等等。但是，就

上诉率所针对的常规案件而言，恐怕最明显的影响因素还在于司法腐败。图２显示，全国查处的

违法违纪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官人数双双在１９９８年达到峰值。此后，查处的违法违纪法官人数

下降，而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官人数并没有明显下降。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２００１年以来反腐倡

廉偏重于抓大案要案。〔４４〕其实，无论是刑事犯罪还是违法违纪，甚至 “人情往来”等模糊情形，

都可能会使人们产生司法不公的印象。〔４５〕北京零点调查公司２００７年调研发现，８５．６％的受访者

认为职业道德是法官最应当具备的素质，认为法官诚实可信、公正无私的受访者反而从１９９９年

的２１．６％下降为１９．４％。〔４６〕在腐败频频曝光的情况下，寄望民众参与审判监督法官，并通过陪

审经验的分享来稀释人们对法院的既有印象，完全是有可能的。

图２：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全国查处违法违纪、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官人数

　　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１９９１－２００７年）。

事实上，对于法院来说，司法腐败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为直接。“群众感到从司法难以讨

到 ‘说法’，从而转向人大寻求救济，要求人大加强对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监督”。８０年代后期

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处理群众来访工作中发展起来的个案监督逐渐受到重视，并在９０年代中

后期得到较快发展，〔４７〕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于１９９９年８月审议了 《关于对审判、检察工作中重

大违法案件实行监督的规定 （草案）》。个案监督无疑给法院系统带来了极大压力，不过也为人民

陪审提供了复苏契机。陪审员参与审判的监督属于程序内部机制，不仅能避免司法与民主的关

系、人大与法院的宪法权力架构等宏大命题的争论，缓解个案监督侵犯审判权独立运作的担忧，

对于法院来说，这无疑也是在表明反腐倡廉决心、平息司法贪腐指责的同时，维持自身独立的一

个较好方案。这个草案最终停止审议、个人监督并没有得到制度化或许与法院积极推动人民陪审

复苏的策略有着相当的关系。

图３：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率和一审错误率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一审结案、一审判决、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的数字计算。

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与审判方式改革相关。９０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审判专业

化和司法职业化的发展，受现代法治话语以及案件目标管理和考评制度的影响，法官越来越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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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于充当 “中立裁判者”，通过程序机制既安全又迅速地处理案件。〔４８〕１９９０年以后，法院一审结

案判决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图３）。如果说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的比例大致可以反映出一审裁判的

水平，图３显示９０年代以来一审错误率实际呈下降趋势。司法公信力并未随审判质量的提升而

增强，部分原因就在于过分强调程序正义和 “非黑即白”的判决与当前的民众意识存在一定冲

突。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２００４年在耶鲁大学的演讲集中表达了法院对该问题的认识和

反思：“中国传统上又是一个 ‘礼俗’社会，法律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 ‘灵丹妙药’，……

简单地援引法律条文进行判决不一定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对正义执著追求的 ‘理想主义’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 ‘现实主义’。”〔４９〕

从理论上看，民众参与审判可以输入普通人的常识、常理和常情，缓和 “理想主义”改革下

现代法律与本土生活的隔阂。此外，参与审判本身也是一个学习和了解现代司法运作的过程，通

过亲身体验并与他人分享这种经验，或许也有助于人们接受现代法治的规训，提升对法院工作的

认同。由此，制度设计者希望通过人民陪审增强司法权威，缓解司法地位提升与司法公信力不足

的矛盾并不意外。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复苏的实践运作

前述背景分析虽无法周延却足以表明，人民陪审复苏并非仅仅因为 “司法民主”的象征意义

和 “人力补充”的作用，而是因为其多种功能迎合了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司法领域中的多种现实需

求。不过，应然的功能能否转化为实然的作用取决于制度的实践运作。鉴于法治话语和实践下的

我国司法已成为一个相对自主运作的 “场域”，〔５０〕而司法权力结构为 “场域提供结构并安排场域

内竞争性斗争”，〔５１〕通过考察 《决定》颁行后人民陪审的司法权力结构，或许能较为全面地了解

该制度复苏后的实践运作。

就司法权力结构而言，最明显的莫过于有关陪审员的司法权力及其行使的制度性安排，由于

其体现在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中，可称为正式司法权力结构。除此以外，法官职业化程度、法官

与陪审员的关系等因素虽然没有形诸于制度，却可能形成一种隐蔽的非正式司法权力结构。鉴于

任何话语的机制都要依附于非话语机制才能得以运作和发生效果，〔５２〕非正式司法权力结构对人

民陪审的实践运作也会形成更细致的影响。

（一）正式司法权力结构

１．司法权力配置

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行使司法权力，在司法权力结构上主要表现为陪审员与法官的权力配

置。从整体上看，《决定》并未改变之前的做法，除不得担任审判长之外，陪审员享有与法官同

等的权利，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不过，审判是一门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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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的技艺，知识和经验的欠缺很可能会影响陪审员的表现。那么，试图复苏人民陪审的制度设

计者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意识到了，是否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陪审员的参审能力？

应当说，制度设计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定》草案曾规定陪审员应当 “有一定的法律

知识或者其他专业知识”，只不过基于可能减损代表性等原因最终被删除。〔５３〕为了提升陪审员的

参审能力，《决定》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其一，学历要求。沈德咏副院长专

门就此做出解释，“人民陪审员同法官一样行使审判权，因此同法官的任职条件，特别是文化程

度不宜相差太大，否则，因自身能力、水平较低而难以发挥人民陪审员应有的作用。”〔５４〕《决定》

第４条首次规定，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其二，法律培训。《决定》对此也首

次做出系统规定，要求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陪审员进行培训。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 （试行）》和 《人民陪审员培训实施方案》，岗前培训和任

职期间培训分别不得少于２４和１６个学时。

通常来说，学历较高的人文化水平较高，逻辑思辨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也较强。但是，抛开

陪审员代表性不足等问题不论，学历较高是否意味着参审能力较强并非毫无疑问。在知识高度分

立的今天，他们同样会遇到法律知识障碍，对司法裁判的特殊场景同样会感到陌生。例如，全国

优秀陪审员赵维忠是西安某设计院的工程师，他在回顾陪审经历的时候坦承：“我刚担任人民陪

审员的时候，庭审过程中常常一言不发，好似审判台上的 ‘泥塑’，评议案件时我也只是附和法

官的意见。‘陪而不审’的尴尬让我一度对陪审工作失去兴趣。通过思考，我认识到，只有提高

法律素养，才能做好陪审工作。”〔５５〕

由此看来，学历与参审能力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法律培训能否起到较好的效果？根据

《人民陪审员培训实施方案》，培训内容从法官职业道德、审判纪律、司法礼仪、法律基础知识、

基本诉讼规则到采信证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一般规则，极为庞杂。且不说陪审员学习完这

些课程后很可能出现 “法化”现象，失去民众参与审判的原本意义，这些培训课程相当于大学本

科四年的内容，几十个学时对于通常并未系统接触过法律的陪审员来说可能 “于事无补”。有学

者在对陪审员的随机访谈中发现，即便接受了３天的岗前培训，他们对培训效果的回答却是 “听

得模模糊糊、记不清楚、找不到感觉”。〔５６〕

权力配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评议规则。评议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陪审员与法官的人数

对比对于陪审员能否影响案件裁决有着重大影响。就此而言，《决定》只是笼统规定合议庭中陪

审员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不少案件中陪审员无法形成多数，难以影响案件裁决结果。事实上，即

便陪审员人数居多且与法官发生争议，法官也能凭借经年的法庭经验和专业优势说服陪审员，或

孤立异议者。有学者亲历数百件刑事陪审后发现，“仅有１例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未被说服，其余

有不同意见的陪审员均被审判长或领导说服，从而最终形成一致或多数意见”。〔５７〕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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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参见前引 〔３３〕，胡康生文。

前引 〔４〕，沈德咏文。当然，前文已经提到有人并不认同这种解释，认为学历要求的 “真实意义”是为了提升法院

的工作效率。但是，考虑到近年来盛行将 “学历”等同 “审判素质”，这种解释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参见范愉：《法

律家素质与法学教育》，载 《人大法律评论》第２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陈永辉：《赵维忠：从陪而不审到名副其实》，《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年１月６日。

参见前引 〔１７〕，刘晴辉文。

张永和、于嘉川等：《武侯陪审 透过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的观察》，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３页以下。有学

者对２０个基层法院陪审案件的调研也发现，评议没有或者偶尔有分歧的案件占９６．９％，发生争议后听法官的以及

讨论达成一致的情况占９０．６％，法官反映陪审员难以说服的仅为７．８％。前引 〔１７〕，刘晴辉文。



此外，《决定》对评议发言顺序、判决书制作等问题并未做出明确规定。〔５８〕基于陪审员与法

官在知识和经验等方面的不对等，评议往往先由承办法官汇总案情、介绍相关法律甚至发表意

见，陪审员难免受其影响。就判决书制作而言，不少法院出于省事等原因，没有通知陪审员参与，

或者只是叫他们过去签个字、盖个章。更有甚者，一些法院连判决结果都不告知陪审员。〔５９〕这种

做法无疑会影响陪审员对陪审价值的认同，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能为法官 “上下其手”留下空

间。域外陪审制度的实践表明，即便法官在评议中处于少数，他们也可以在不背离评议结果的前

提下，通过撰写判决书或宣布判决巧妙地将其不满告知当事人，暗示后者提出上诉。〔６０〕

２．案件信息的获取与验证

司法权的行使离不开案件相关信息的掌握，这些信息的获取与验证方式必然会影响到人民陪

审的实践运作。为改变法官 “先定后审”以充实庭审程序，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一度

奉行 “一步到庭”，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也力图限制检察机关移送案卷范围并将 “实质审查”改为

“形式审查”，但由于随之出现的诉讼突袭和拖延，加之法官惯性使然，这些改革收效甚微，法官

仍习惯于审前阅读案卷材料了解案情甚至形成对案件的基本看法。〔６１〕陪审员不参与审前证据收

集和交换，《决定》等也没有明确规定他们阅读案件材料的权力，审前能否接触到案卷材料往往

取决于法官的态度，不少陪审员只能呼吁 “开庭前的相互沟通”。〔６２〕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案件信

息，他们基本上不可能挑战法官审前形成的案件事实版本，只能依附于法官。

如果庭审能够提供充足信息，或许可以消减事先未接触案卷材料带来的不利影响。遗憾的

是，尽管９０年代以来的审判方式改革朝着弱化法官职权、强化当事人 （抗辩）双方控制权的方

向行进，当前法官在庭审中仍占主导地位。庭审不仅无法通过举证和质证最大限度地提供案件信

息，在法官事先已研读案卷材料的情况下甚至可能简化成法官印证自己心证的过程。此外，我国

的法官往往在一次正式开庭前后进行若干次 “非正式开庭”，即以相当简便的方式召集双方当事

人交流信息或者谋求纠纷解决，〔６３〕这更加剧了陪审员与法官在信息方面的不对等。在时间压力

以及法官倾向性主导下，陪审员要将大量精力花费在理解案情上，几乎不太可能形成和提出有价

值的问题，只好保持沉默或者附和法官的意见。

因此，从正式司法权力结构来看，由于关键性司法权力的阙如以及案件信息的不充分，陪审

员往往无法实质性地参与审判。除了在专门领域案件中提供知识和经验之外，能够发挥实质作用

的陪审员要么事先接受了法学教育或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要么从事的是更讲究常识常理常情而

非法律规则、更注重纠纷解决而非法律刚性适用的调解活动。〔６４〕

（二）非正式司法权力结构

非正式司法权力结构涉及因素众多，在此仅讨论法官职业化、陪审员选任方式和任期以及经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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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８－１０条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规

定。时间尚短，效果有待观察。

例如，西南政法大学和武侯区法院的调研显示，５７．９％的陪审员不知道其所参与的全部案件的判决结果，５．３％的陪

审员竟然从不知道参审结果。参见前引 〔１９〕，“中国陪审制度研究”课题组文。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Ｒｅｎｎｉｎｇ，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犔犪狔犃狊狊犲狊狊狅狉狊犪狀犱犌犻狏犻狀犵犚犲犪狊狅狀狊犳狅狉狋犺犲犑狌犱犵犿犲狀狋犻狀犌犲狉犿犪狀犕犻狓犲犱犆狅狌狉狋狊，７２

Ｉｎｔ’ｌＲｅｖ．ＰｅｎａｌＬ．４８１－４９４（２００２）．

参见王亚新：《实践中的民事审判 四个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的运作》， 《现代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５期；陈瑞华：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 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法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参见方雷等：《人民陪审员看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９日。

参见徐昕、徐昀：《非正式开庭研究》，《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２００７年６４名全国优秀人民陪审员的典型事迹几乎都提到调解，其中许多人都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 （张玉平、张

辉、魏欣、申月霞等），或从事法律相关职业 （宋冰、徐琳、汪士锋、黄日华、汤满堂等），有的甚至通过了司法资

格考试 （王传松、徐向荣、林文清等）。



费报酬、工作协调等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过去十来年间，我国法官职业化取得了很大进展，学界发出 “法律共同体宣言”，〔６５〕

法院也宣称 “法官职业化时代”的来临。〔６６〕考虑到法官职业化与民众意识的冲突、司法公信力

以及法院抵抗外部干预的欠缺等背景，许多法官可能愿意采用陪审。不过，法官职业化的发展也

可能对陪审的实践运作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江苏扬州某法官认为：“陪审员的功能有两大块，一

个是认定事实，一个是法律适用。从认定事实来看，陪审员参加不参加对案件没什么影响。至于

法律适用，那应该是职业法官的事情。从民主的角度来讲，陪审员个人的观点能够代表群众的声

音吗？我看未必……我还看不出人民陪审员的实质性作用。”〔６７〕尽管这只是媒体报道的个案，但

考虑到舆论环境等因素，估计持此观点的法官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比较法的材料表明，随着

职业化程度的提升，法官与处在类似地位的人们会发展出一种 “认同感”，“自己人”和 “外人”

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牢固，越发轻视陪审的作用。〔６８〕

其次，从陪审员选任来看，基层人民法院负责提出陪审员的名额意见、审查候选陪审员的资

格、确定陪审员的初步名单并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和很大的操作空

间。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陪审员即便随机抽选参与审理，或许也难以从根本上影响法官。就陪审

员任期而言，《决定》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只规定了任期为五年，并未规定是否可以连任，陪审员

连选连任在实践中并不鲜见。〔６９〕由此可能出现两种后果。一方面，法官的优势地位得以强化，

以前的合作或冲突经历可以让他们更有效地控制陪审员，陪审员也可能出现 “法化”现象从而丧失

普通人视角。〔７０〕另一方面，陪审员也可能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不断积累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７１〕

甚至可能与法官形成熟人关系，通过私下交流发挥他们在评议合意形成中的作用。〔７２〕

最后，虽然陪审是公民的义务甚至荣誉，但考虑到陪审员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费保

障、补助、工作协调等问题也会影响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例如，截至２００７年９月，半数基层

法院未落实陪审经费，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认为这已经影响到陪审工作的顺利进行。〔７３〕事实上，

即便经费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专项财政拨款的加大得到解决， “拒绝陪审”、 “陪而不审”、

“陪审专业户”等现象或许也难以根本改善。一方面，《决定》等规定单位不得克扣陪审期间的工

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但并未就本职工作与陪审的协调做出规定，陪审员可能因此无法出席

庭审，也可能因为担心单位不满而拒绝陪审或者尽量压缩庭审时间、敷衍了事。〔７４〕另一方面，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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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参见强世功：《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外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参见刘岚：《写在首次中国大法官会议召开之际》，《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３日。

何兵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扬州地区法院调查》，《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４日。

参见 ［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８页。

一些地方甚至明确规定陪审员可以连选连任。例如，《武侯区人民法院、武侯区司法局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使用、

管理办法》（２００５年３月９日）。

例如，德国的实证研究表明法官与参审员的异议比率与参审员任期成反比。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Ｂｌｉｅｓｅｎｅｒ，犔犪狔犑狌犱犵犲狊犻狀狋犺犲

犌犲狉犿犪狀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犆狅狌狉狋狊：犛狅犮犻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犃狊狆犲犮狋狊狅犳狋犺犲犌犲狉犿犪狀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犑狌狊狋犻犮犲犛狔狊狋犲犿，ｉｎＭａｒｔｉｎＦ．Ｋａｐｌａｎ

ａｎｄＡｎａＭ．Ｍａｒｔｉｎ（ｅｄｓ．），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犠狅狉犾犱犑狌狉狔犛狔狊狋犲犿狊狋犺狉狅狌犵犺犛狅犮犻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１８９．

在近些年有关陪审员典型事迹的报道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从完全不适应审判、到多次案件审理过程中熟悉法律规则

和诉讼程序、再到发挥实质作用的历程。

德国参审制度实践中也出现这一现象。ＳｅｅＳｔｅｆａｎＭａｃｈｕｒａ，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犔犪狔犃狊狊犲狊狊狅狉狊犪狀犱犘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

犑狌犱犵犲狊犻狀犌犲狉犿犪狀犆狅狌狉狋狊，７２Ｉｎｔ’ｌＲｅｖ．ＰｅｎａｌＬ．４６３（Ｊｕｎｅ２００２）．

王斗斗：《半数基层法院未落实人民陪审员经费》，《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９月５日。

刘岚：《基层院长话说 “陪审”》，《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８日。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 《决定》草案第９

条第３款曾规定，“执行陪审职务优先于完成本职工作”，但由于在审议过程中有人提出 “实践中很难掌握”、“有的

本职工作很重要、很急迫”而被最终删除。前引 〔３３〕，胡康生文。



《决定》等规定人民法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按照实际工作日对无固定收入

的人民陪审员给予补助，某些地方法院还大大提高补助标准。成都市的陪审员一个月补助１０００

元左右，中西部地区多次参加陪审的农村陪审员每月至少也能领到５００元。〔７５〕实践中不排除无

业、待岗以及退休人员基于这种 “经济刺激”参加陪审，他们能否积极参与审判、监督法官、输

入普通人的智慧和经验也就在两可之间了。

五、人民陪审员制度复苏的效果评估

通常来说，法律效果评估考察的是制度的实践运作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预期目标。由于一种

制度往往承载多个预期目标，既包括明确的目标也包括隐含的目标，既涉及出台时的立法意图也

涉及实践中满足的现实目标，如何确定预期目标便成为效果评估的关键。〔７６〕前文已经表明，人

民陪审复苏承载了诸多预期，但总的来看，司法公正具有基础性意义，其他目的往往以之为基础

或为之服务。例如，司法民主、司法监督最终是为了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则以司法公正

为前提条件。故此，下文首先将围绕能否促进司法公正对人民陪审复苏的效果进行评估。

当然，除了对预期目标实现程度进行考察之外，法律效果评估还要关注制度运作的成本和时

间。人民陪审复苏的效果评估也应当包括司法效益的考量。鉴于不同主体的成本和收益有所差

异，陪审主要涉及法院和当事人两类主体，有必要分别予以考察。

（一）人民陪审复苏是否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在法哲学层面牵涉诸多内容，但就审判而言，“确定真实的事实并据此正确地适用

法律”无疑是最基本的含义。〔７７〕从理论上看，人民陪审能在多个层面上促进判决的真实性。其

一，陪审员与当事人有着类似的生活工作背景，容易进入纠纷的特定 “语境”。非职业地从事审

判也不太可能形成思维定势，能够照顾到案件的细节。其二，陪审员较少受到法律规训，容易突

破形式主义的樊笼，将一般法律规则与特定案件结合起来追求个案的恰当处理。其三，陪审员对

审判的全过程监督有助于促进司法廉洁，排除案外因素的影响。其四，陪审员可以为专门领域案

件的审判提供知识。显然，前三者对陪审员参审的实质性要求较高，《决定》颁行后陪审员往往

难以对判决施加实质影响，这些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对而言，陪审员提供知识则不需要过深

地介入审判，对于促进专门案件中的判决真实性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

当然，审判是一个对案件真实进行回溯探究的过程，判决绝对符合事实真相或许是一个无法

企及的目标。程序正义便成为衡量司法公正的另一个标准，这不仅因为规范的程序运作能在最大

限度内保证判决的真实性，更因为正当程序能够吸收不满而使判决赢得正当性认同。〔７８〕不过，

程序正义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廉洁程度和民众诉讼观念，而这恰恰是当前

我们所欠缺的以及人民陪审复苏的背景之一。那么，人民陪审的复苏能够增强程序正义以及人们

对它的接受度吗？从实践运作的分析中，至少有以下几点使答案并不那么乐观。第一，陪审员在

审判中往往难有实质作为，对于程序运作影响不大，当事人更不可能因为审判席上加上一两个普

通人就改变对司法的既有印象。第二，即便他们确实起到实质作用，法院在陪审员选任和管理中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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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晴辉：《对中国陪审制度的实证研究》，《四川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前引 〔２２〕，曾晖等文。

法律效果测量的要素和方法，参见朱景文：《法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７７页以下。

参见 ［美］朱克曼：《危机中的司法／正义：民事程序的比较维度》，载 《危机中的民事司法 民事诉讼程序的比较

视野》，傅郁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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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地位也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凭什么相信由法院 “定下来的”陪审员？第三，既然经过多年

法律熏陶、受到科层管理的法官也往往存在偏私和腐败，作为普通人的陪审员更有可能存在不公

正的倾向。更何况，我国并非采用集中开庭的方式，陪审员在审判之外的活动难以监管。第四，

尽管人民陪审能为审判增添 “司法民主”等象征意义，或许还能成为法院抵抗外来干涉的壁垒，

但如果该制度长期不能发挥实质作用，这些效应也将荡然无存。

其实，程序正义也只是司法公正的一种实现途径。如果当事人对争议解决规范和解纷主体达

成一致，或者 “避免做出两分式的和强加裁决的解决方案”而在自愿的基础上调和各方诉求，他

们往往会因为其自愿选择而认同司法的公正。〔７９〕从这个角度来说，《决定》有关 “人民陪审员的

回避，参照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规定执行”的规定本可以为解纷主体 （陪审员）选择留下机会，

但法院在陪审员选任中的主导地位使得当事人的选择空间大打折扣。不过，人民陪审复苏后在调

解方面的突出表现，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感受。调解不仅意味着理解并促

成当事人合意，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也是一种在与正式法律体系的互动中实现法律发展的机制，

〔８０〕由此可能增加争议解决规范中的 “同意”因素。

（二）人民陪审复苏是否有助于提升司法效益

１．法院的角度

单从时间角度来看，由于陪审员难以实质性地参与审判，人民陪审的复苏对审判不会产生多

大影响。有学者曾就陪审合议庭与法官合议庭的办案时间对法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前者

时间更长的只占３．１％，后者时间更长或者两者大致相当分别为７．８％和５３．１％。〔８１〕西南政法大

学和武侯区法院的调查也发现，７０．１％的法院工作人员认为陪审对案件及时审结没有影响或者影

响较小。〔８２〕但是，陪审员的培训和管理等需要付出一定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法院很可能在 “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规避陪审的适用，或者让少数 “陪审专业户”固定地参与审判以节省成

本。〔８３〕在陪审员流失或者规避陪审义务较为严重的地方，这种现象可能更明显。

当然，正如前文有关复苏背景的分析所提到的，陪审对法院司法效益的提升并非毫无意义。

一方面，人民陪审的复苏可以为法院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一定程度上确实化解了东部和城

市地区案件激增的压力。在西部和农村地区，除了组成合议庭以外，陪审员在提供案源以及办案

人力支持方面也有其独特作用，例如充当开庭前的法律文书送达人、庭审中的书记员、判决后的

执行人、法官不在场的看家人，等等。〔８４〕另一方面，人民陪审的复苏也为司法社会化提供了渠

道。法院能够充分利用陪审员来自民间的特点，发挥其调解优势，提升解决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

和执行能力，拓展纠纷解决的平台。〔８５〕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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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张生、李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第２页以下。

参见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 从中国法制化的矛盾情境谈起》，载强世功主编：《调解、法制化与现代

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参见前引 〔１７〕，刘晴辉文。

参见前引 〔５７〕，张永和等书，第１５３页以下。

之所以提 “力所能及”，是因为目前各地法院普遍实行陪审率硬性考核，有些地方甚至明确规定陪审率必须达到

８０％，许多案件的陪审或许并非是法院的自愿选择。参见余建华、王莉：《杭州西湖区加强指导 陪审员陪审率逾八

成》，《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９日。

参见前引 〔２２〕，曾晖等文。

近年来，河南等地的法院开始试水 “社会法庭”，将陪审员等社会力量组织成一个常设纠纷解决机构，接受法院的委

托相对独立的调解案件、解决纠纷。参见李仕春、彭小龙：《“法院 社会调解”模式的基础与制度建构 以河南

省调解年活动为中心的考察》，《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２．当事人的角度

鉴于陪审合议庭对案件审判时间影响不大，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所需的时间通常也不会

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如果将视野放宽一些，则可能出现两种迥异的情形。一方面，我国诉讼法

将普通程序和合议庭捆绑在一起，选择陪审就等于适用普通程序，从而无法享受到更高效的简易

程序和法官独任审判，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案件审理时间。另一方面，在基层法院普遍面临 “案

多人少”的情况下，人民陪审的复苏能够为法院 “名正言顺”地提供办案的人力支持，有助于合

议庭的组成和案件的快速审理。此外，陪审员的调解优势能够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他们在营

造社会舆论压力、“捕获”执行标的等方面的作用也有利于增大判决执行的几率或者缩短当事人

权利实现的时间。

一般来说，纠纷解决时间越长，当事人花费成本越大，反之亦然。所以，上述时间分析原则

上也适用于成本分析。不过，基于调解在成本负担上的特殊性，陪审员在调解方面的优势能够提

升当事人的司法效益。这不仅因为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明确规定，

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根据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官关于人

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院应当准许当事人提出的不公开调解申请，由此有助

于当事人在主张权利的同时避免个人隐私、人际关系等隐性成本的损害。

六、结　　语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就１９９８年以来人民陪审的复苏与实践做个简短总结。可以说，该制度

的复苏是９０年代以来多种社会需求合力催生的结果，承载了推进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强

化司法监督、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多重期望。但是，由于陪审员仍难以实质性地参与审判，这些期

望对于人民陪审来说显然有些 “不能承受之重”。相对而言，调解、执行以及为专门领域案件审

判提供知识，不仅对陪审员参审实质程度要求不高，而且满足了当前纠纷解决和权利实现的多元

需求，因而容易得到法院和当事人的认同，其效果较为明显。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始建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权力监督和司法民主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其核心

价值和功能，〔８６〕尤其是近些年来受西方陪审制度及其理论的影响，“民主的学校、自由的堡垒”

等价值更被广泛地认为是陪审的要义，以及衡量其实践效果的重要标尺。〔８７〕人民陪审复苏后在

这些方面表现乏力，自然容易让人们产生不满，甚至对其意图产生不同的推测。然而，从制度设

计者的角度来看，他们 （尤其是法院）作为转型时期的法治实践者，虽在司法民主方面对陪审寄

予同样的期望，对案件负荷激增、转型期纠纷的错综复杂以及司法公信力欠缺等的感受却可能更

直接、现实和紧迫。人民陪审的复苏具有 “司法民主”的象征意义，延续了人力补充的作用，在

专门领域案件审判、复杂案件的调解和执行等方面更是表现不俗，制度设计者在承认 “有待继续

完善”的基础上作出 “总体情况良好”的评价或许并不唐突。

应当说，无论是基于 《决定》的立法意图，还是从人们的一般期待来看，当前的人民陪审已

出现某种程度的 “职能异化”，从司法监督者变成了司法辅助者，扮演的是人力补充、协调人和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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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马锡五曾明确提到，“实行人民陪审，不仅可以吸引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思想和政治责

任感，而且，可以使审判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提高质量，以防止错判。因此，人民陪审制度，在人

民民主法制建设初期，就受到重视”。参见马锡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政法研

究》１９５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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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社会科学》第２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２页以下。



知识提供者的角色。不过，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在法律历史领域中，我们常常遇到 ‘目的转

换’现象：一种法律设置伊始的目的早已迷失，不可追寻，但它却向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出公

理的效果，以此作为其继续存在且言之成理的目的。”〔８８〕考虑到案多人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欠

缺、专门知识和经验不足等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作为司法辅助者的人民陪审仍具有不可

或缺的作用。

由此，或许应当以一种务实和开放的视野来审视人民陪审的实践及其未来的发展。今后的改

革可以侧重于从 “职能异化”走向 “职能分化”，通过制度设计的多元化来实现人民陪审的多种

功能，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需求。一方面，摒弃价值判断先行的做法和固有的陈见，客观认识并

积极推进陪审员作为司法辅助者的积极作用。考虑到已有的实践基础，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努力：第一，将各地聘请专家陪审员的做法予以常规化，尝试在青少年案件、劳动案件等专门领

域案件中建立专家陪审制度；第二，充分发挥陪审员的调解优势，为其调解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经

费支持，增强纠纷解决的实效，实现法律与社会、法院与民众的良性互动；第三，当前人民陪审

采用合议庭审判方式，在缓解案件负荷、弥补司法资源方面的作用空间毕竟有限，可以尝试总结

各地通过陪审实现司法社会化的做法，试点由陪审员组成的社会法庭，相对独立地处理主要涉及

私人利益、社会影响力不大的轻微案件。另一方面，人民陪审若想实现推进司法民主、提高司法

公信力等目标，或许更应当注重民众参与审判的质量而非数量，着力提升陪审员在那些牵涉公共

利益、社会影响力大的案件中的作用。将来的改革可以将陪审合议庭的适用限缩在重大刑事案

件、群体性诉讼等案件中，努力增强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参审实效。当然，正如本文所分析的，这

不仅涉及人民陪审员制度自身规定的完善，同时也涉及整个司法权力结构的适度调整，需要在改

变法院主导陪审员选任、明确陪审与日常工作的关系、提升法律培训的实效、保障陪审员审前资

料获取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更多的尝试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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